關於即將頒布的國民中小學「藝術與人文」素養指標

我有幸成為「素養指標」的撰稿人，今天在此呈現參與工作之過程，希望整合大家的想法與意見，融入撰寫過程中。

「素養指標」的起源

七月二十七日接到通知，直接至教育部開會。在目前工作崗位上服務三十年，不曾到教育部開藝術與人文領域相關的會議。發文對象是全國包含離島，所有縣市的教育局副局長、種子教師（目前是國中、國小各一位），由司長親自主持，科長報告，會議名稱是「藝術委員會暨各縣市藝術與人文輔導團座談會」。「素養指標」就是在此會議中首次出現。

名詞解釋：「藝術委員會」

大家可能對此委員會不熟悉：「藝術委員會」直屬教育部，目前成員包括藝術教育界的學者專家。我第一次與這個委員會有所接觸，是在今年五月，委員要至台北縣學校抽訪，且是當日抽籤決定。全省分為北中南東四區抽訪，行程緊湊，而種子教師則是陪同至現場，從輔導團角度，向委員提出報告。藝術委員會在現場看到的教學都非常技術導向，因此我的猜測，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提出素養指標，不是那麼技術導向。但也懷疑他們是看到的教學現況，是不是那麼具有代表性。

科長的報告，提及經由藝術委員會走訪學校之後，開了檢討會，提出課程政策、師資培訓、教學實施、行政配套，素養指標出現在「課程政策」最後一條。

當天開會時，對於我們提出的質疑，有委員現場簡單的回應是，不須想得過於嚴肅複雜，在他們的想法是，類似六年或九年時，至少看過一次表演。

素養指標工作進程與相關內容

八月二十三日，在教育部開「人文素養指標會議第一次工作會議」。開會成員除三位教授外，就是一位國小老師、一位國中老師，以及國教司委員。會議內容則是傳達工作內容為主，並委由一位教授整合這個計畫。我的質疑是：我們這樣是否有任何代表性？在會議中曾以現場教師經驗提出，目前教育部所做的種種改變，到了教學現場已經出現很多質變，目前專業的藝術與人文教師因為教改、時數，除了音樂課，其他的課程已經慢慢回到由導師接手，而此時又出現了新的指標。

八月三十一日第一次全體工作會議在師大舉行，工作時程表是：八月二十三日第一次工作會議，確定委員名單；九月委員撰稿；十月中旬委員會初稿完成；十一月邀集各縣市學管課提修正意見，委員修正；十二月定稿發文各縣市實施。

各工作小組的成員是，音樂、表演藝術、視覺藝術各有一位召集、副召集共兩位教授，兩位國中老師兩位國小老師，六人組成撰稿委員會，共十八人。各組聘請三位諮詢委員包括學界人士與老師，教授兩位、國中老師一位、國小老師一位。教授級視覺藝術召集人與副召集人，先請各位老師各自提出規劃，彙整後再逐一討論。

在第一次工作會議時，有提出指標撰寫示例，因為大家都覺得很模糊，所以很容易以此為標準。素養指標初步區分為習慣、知能、態度，這個示例也是我們唯一所見到的文字。我也提出，如果我們在現場都無法描述或從認知角度對於「素養指標」聚焦的話，會不會造成大家各自解讀？現場的回應則是，或許大家剛剛開始，是不是可以先各自將適合的東西提出來，再從提出的內容來聚焦、整合？

第二次工作會議時，一位教授提出視覺藝術素養架構，因此我們就根據這個架構來修正。會議的結論為：

1、 以該教授的主軸和形態為分類依據

2、 與現場教師切身相關，需具體的、可行的、可評量的、可觀察的

3、 順序性、連續性、統整性（與生活的統整）

4、 讓基層教師可以直接看懂，不必另外解讀

5、 國小生活應用為主，精緻藝術為輔，國中可增加精緻藝術，但仍以生活應用為主

6、 生活素養可參考六大議題

科長談素養指標

1、 具備政策、教學、歷史上的意義（科長以景氣燈號為例，期望素養指標也能有這樣的效果）。

2、 希望素養指標不要超過二十條。

3、 內涵上是可以檢核的。（用字、行為盡量可檢核性，避免過多描述性）

4、 綜合形態出現，而非只針對特定領域。

5、 不是另一套「能力指標」。

共識是，讓孩子六年中，至少有某種最低限度的經驗，藉由這樣的經驗或行為，產生某種習慣或效應。

而我在撰寫過程中，感到似乎都寫得很大，也拿出能力指標來反覆參考，思索與能力指標的區隔。現場老師拿到這份指標是否能夠更清楚知道如何規劃教學內容？寫出條列指標，是否還需要再寫子題來說明？

因此，希望今天的討論能提出對此事稍有些影響力的想法與意見。

討論

陳志豪：我的感想是，首先，這證明能力指標有問題，才會需要新的素養指標。若是如此，不需為目前文字所限，而是應該思考原先的能力指標有什麼問題？

林朝祥：剛才丁老師提到，課程消失的問題，確實已經在發生，低年級的生活課程美勞老師完全無法參與，學生這個階段認知、表現能力正處在爬坡的階段，但美勞老師要等到高年級才能進入，讓老師很著急：學生沒有自信心，也沒有表現能力，如何談素養？在事倍功半的時刻才讓美術老師進入，無力感很大，今天看到素養指標無力感更重。另外，今年我做過一些能力指標的分析，其實能力指標已經含有態度的部分，所以其實都已經有了，何以要再抽出來再做一次？另一個疑問是，日後兩者會整合嗎？能力指標已經難以處理，再加上素養指標，更不知所措了。

丁肇岭：有種說法是，能力指標太模糊，寫的都是些很大的東西，素養指標就成了載浮載沉時的浮木。

林朝祥：能力指標滿符合後現代的教育觀，有詮釋的空間，但是要由誰來詮釋？如果是由非專業的人來詮釋，可能會有很大的問題。

吳正雄：現實面教學現場的操作是一回事，而今天我所看到的，似乎是在訂定終極目標，我個人的看法是：這是白費工夫。訂好這些目的，重點是六年中讓孩子做了什麼，才是關鍵。真正要改的還是分階段的、分年級、實際的，或是產生強制性的條文，才會有效果。目前能力指標不能廢，又要根據這個指標，混亂程度只會比現在更嚴重。再者，我也很在意訂定素養指標的依據，目前看來似乎是依據原來的能力指標，回到根源，必須從已經公佈的綱要，重新檢視修訂。例如：認識四位藝術家，何謂「認識」？為何要「認識」？該「認識」哪一部分？建構這些現行課程綱要的依據很欠缺，在課程領域精神部分，希望以人為主體性的藝術學習，要的是人文素養，但領域目標是學科性的，要欣賞、創作，顯然是ＤＢＡＥ，人文素養、以人為主題的學習考量，怎麼會以學科活動為目標？這樣的落差很嚴重，但並沒有人願意回應如何詮釋的問題。目前對當代藝術發展的內涵、人文的定義都有問題。人文是西方的產物，從人文主義到後現代演變至今，都是因為人文的發展，但一般卻把藝術等同於人文，目前的邏輯似乎是做藝術學科學習即等於有人文的素養。「人文」沒有定義，也沒有提到與人文有關的素養、應有的習慣與思考、價值觀等，我想人文與價值觀關連更深，這些如果都略去不提，人文是架空的，只剩學科為中心。丁老師遇到的狀況也一樣，妳能提出問題，但是因為欠缺藝術教育哲學上直接比對的依據，所以內容隨意補充後，就說出這樣是可以的。我想問題可能出在這裡。要幫忙提出條文當然可以，但是對藝術教育不會產生實際的功效。

我們目前從人文的研究開始整理，要如何詮釋整個藝術史。我覺得人文並不等於藝術，藝術與人文的定義如果不釐清，不建立邏輯關係，如果以學科導向，不可能產生人文素養。因此我們希望可以建構這個關係。

杜守正：我的態度比較傾向：每一套指標都有我可以參考的內容。調整整體面向畢竟並非我能力所及。對我來說能力指標就是參考，所以素養指標對我來說也是提醒我沒有做到的，也很有幫助。因為日後若頒佈就會是常態，也能促使老師在察覺這部分更彰顯。

陳亭君：以出版的角度來看，具體的可評量，又在年段的最後才出現，擔心若沒有經過完善的解釋，進入學校現場，很有可能成為終極的檢視標準。可能有幾個方向：家長據此要求老師或是老師要求家長進行相關活動，那麼家長的經濟狀況是否要考慮？另外，老師也有可能回頭要求教科書的配合。這套指標太明確，到學校後，會比不明確的能力指標衍生更多問題。

陳致豪：這個指標本身已經違反人文精神，因為這一切都是規定，要孩子變成什麼樣子。真正要形成很具體的內容，據說服性，在各種場合才有辦法發聲，因此基礎研究非常重要。

陳盈君：我覺得素養是從環境長久慢慢內化到孩子身上的。環境是「涵養」重要的工具。主其事者至少有這樣的動機，看到問題出現，想要這樣做，至少有察覺而不是不知不覺。藝術素養應該是包括整個家庭、社會環境，問題層面很大。

吳正雄：我覺得孩子對視覺藝術的興趣似乎更重要。如果從教學理論來看，培養興趣有些很實際、具體，教材設計、教學法上面關鍵的問題要掌握，才能引發興趣。其實訂指標孩子不見得會有興趣，強迫學習，有如規劃得不好的校外教學，孩子可能只想著那天要帶什麼零食去。

蘇彥棻：其實素養應該是名詞而不是動詞，那麼，要如何評量？

吳正雄：技術性的東西教給孩子，但是孩子也要有感受性，去欣賞時才容易進去，否則只教技術，孩子沒有興趣也是枉然。

周芝卉：其實我三年級的學生已經都可以做到上面的指標了，不用等到六年級。我也贊成吳正雄老師所說的興趣。孩子上我的表演課，會希望每週都上，顯然已經引起他們的興趣了。

丁肇岭：我的猜測是，也許藝術委員會的委員到了學校現場，發現狀況真的很混亂，說不定就有了這樣的想法，但是不能沒有明確的政策背書，否則會毫無力量，所以藉著這個指標，讓某些人不得不走出自己的框架。

吳正雄：國民教育中一些基本的架構，如果充分討論後能夠形成共識，能夠仔細訂定，對整體教育絕對是正面的。訂這個指標，其實還有很多工夫，透過一些爭辯，提出不同意見，產生衝擊後，能夠產生有價值的東西，必會產生正面影響。我們也需要這些影響，對現行的綱要做些補強。

蘇彥棻：我覺得不需弄得太複雜，人文素養當作精神指標即可，最具體而微的還是要分段，把課程與人文密切結合。根本部分還是在課程本身，評量應該是如何把課程連貫。這應該是一體成形的，訂定六年級的目標時，在前面的年級就要先鋪陳。

陳國樑：我想，這個撰寫的過程，對丁老師自己會有意義。指標出來後會有什麼影響，我個人一點都不焦慮，我的態度是，對於這類東西，只要不是寫出什麼反教育的內容，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，而這些人也不會寫出什麼反教育的內容。希望大家輕鬆以對，社會有自己進步的角度。

袁汝儀：乍聽此事，我感覺到的是社會決策結構的改變。教育結構、行政程序、各方團體互動的模式改變，這則是改變過程中的一個點。內閣更迭，決策的過程也大幅縮短；將這個現象放到國家民主過程中來觀察，在自由開放的社會中，教育決策應該是分層負責由下而上的。九年一貫修訂時，最重要的變革之一，就是權力下放。可是目前權力下放似乎僅到各縣市教育局的層級，還不到「學校本位」或「教師、家長、社區合作」的階段；我們目前處在演進的過程之中，大家還不習慣地、不斷地要求教育部負責，或者要各學校的教學研究會來負責。大家仍希望由某種「高層」來負責，但我想有一天老百姓們會明白，類似要教育部長下台負責的訴求，不但沒有用而且誤導自己、放棄自己。我想未來當權力真正下放到最下層，就會出現各種遊說團體，各自有各自的主張，彼此再整合，針對特定的法規、權益來爭取。

後續說明—丁肇岭

一、國民中小學「藝術與人文」素養指標第三次工作會議中於十月六日在教育部進行，經過熱烈討論後，決定草案如下：

國民中小學藝術與人文六年級素養指標(草案)

	素          養          指          標

	1.1  能使用一種樂器，能表現個人唱奏能力，並能主動參與音樂活動。

	1.2  能配合音樂創作不同的肢體律動。

	2.1  會說出視覺藝術的形式要素。

	2.2  會使用平面、立體、或綜合媒材，表達自我的情感與想法。

	3.1  能透過角色的觀察與扮演，培養主動思考的習慣。

	3.2  能透過創意的肢體、語言及媒材，表達自我情感與想法，並與他人溝通合作。

	4.1  能樂於參與及觀賞至少3場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動，並能分辨、說出感受和心得。

	4.2  能認識並描述3位國內外音樂家、視覺藝術家、表演藝術家與展演團體，及其相關的人、事、物。

	4.3  能了解藝文展場及劇場應有的基本禮儀，並至少參訪過1 個藝文展場及劇場。

	4.4  能美化生活環境。

	4.5  表現對鄉土的情感，尊重、關懷等人文素養。


國民中小學藝術與人文九年級素養指標(草案)

	素          養          指          標

	1.1  能熟悉一種樂器，能個別或與人演唱(奏)樂曲。

	1.2  能主動探索並樂於分享個人對音樂的觀點。

	2.1  能理解視覺藝術元素與形式原則的基本特性，並運用於鑑賞與創作上。

	2.2  能熟悉應用視覺藝術的1種表現媒材，例如：水彩、素描、水墨、電腦繪圖、漫畫、拼貼、雕塑等。

	3.1  能透過表演活動，培養觀察及解決問題的能力。

	3.2  能透過特定表演形式，以語言、肢體及媒材等表達自我情感與想法，增進群己關係。

	4.1  能運用藝術批評的各項程序，例如：描述、分析、解釋、比較、判斷等，辨識及欣賞不同類型的藝術，懂得欣賞藝術在不同文化脈絡的特色。

	4.2  至少觀賞3場不同類型的藝術展演，多元了解作品的意義，並提出心得與別人分享。

	4.3  能熟悉並說明至少3位國內外音樂家、視覺藝術家、表演藝術家與展演團體之特色，及其相關的人、事、物。

	4.4  在觀賞藝術展演活動時，展現應有的基本禮儀。

	4.5  能美化家庭、學校及社區環境。

	4.6  表現對藝術文化的認同、鄉土的情感，尊重、關懷、開放的態度與創意等人文素養。


二、十一月十七日教育部邀集全國各縣市相關代表，作素養指標草案之說明會，由國教司楊副司長、彭科長、師大藝術學院陳院長共同主持，會中反應意見甚多，故教育部會後決定：

1. 將原定11/26第四次工作會議（最後確認指標）暫時延期，

2. 將素養指標放在教育部網站上，請多一些人提供意見，然後彙集各方意見後再召開，約在12月中旬左右
3. 有關素養指標發展歷程，可由下列連結下載：

http://www.moe.gov.tw/EDU_WEB/Web/publicFun/dynamic_default.php?UNITID=undefined&CATEGORYID=undefined#
以上說明，歡迎大家關心指教。

附件








